附件1

上海市××区××河生态水位保障工作方案

编制提纲

简述开展本河道生态水位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制定和落实生态水位保障工作方案的目的、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方案、标准等。
一、保障目标

概述河道基本情况，说明其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水闸泵站及取水口等涉水工程分布及管理，水文监测站点分布及运行状况等相关情况。
概述河道所在水利片基本情况，水工程（水闸、泵站）调度运行管理等情况，结合管理实际概述片区内河道取水状况。
生态水位控制断面名称、位置、保障目标、评价时长、保证率等。

二、生态水位保障管控措施

（一）水工程调度

明确水利片主要引排水闸生态水位和防汛调度方案，主要水闸泵站具体运行要求，运行调度监测信息内容、频次和报送方式等。

（二）用水管控要求

针对主要控制断面，结合河道外取水管理要求，明确严格取用水管控的要求。

原则上，正常来水情况下，按照年度水量分配进行管控，严格取用水管理，加强取水计量监测。已实现在线监测的取水户取水量数据实时上传至上海市水资源管理系统，尚未实现在线监测的应按照用水计量统计要求报送。

遇枯水期或枯水年份，通过水量统一调度，控制所在区重要水工程取水量，保证生活用水，压减农业用水和部分工业用水，努力保障生态水位达标。
（三）应急调度方案

遇防汛防台，按照防汛指挥部预警和预案，执行水工程调度。遇突发水污染事件，根据需要按应急管理处置程序，协同做好处置应对工作。

三、生态水位监测及信息报送
针对控制断面，按照《上海市重点河道生态水位监测预警方案（试行）》的要求，结合本区实际，细化监测单位、监测内容、监测方式、监测频次、报送流程、工作制度等内容。
四、生态水位预警响应

根据市水文总站发布的生态水位预警信息，启动相应的响应措施。预警等级分为蓝色、黄色、红色三级。
（一）预警等级

当控制断面日最低水位连续3日低于保障目标，市水文总站发布蓝色预警信息；

当控制断面日最低水位连续5日低于保障目标，市水文总站发布黄色预警信息；

当控制断面日最低水位连续7日低于保障目标，市水文总站发布红色预警信息。

（二）预警响应

发布蓝色预警信息时，区水务局启动III级响应；发布黄色预警信息时，区水务局启动II级响应；发布红色预警信息时，区水务局启动I级响应。

辖区内水利片一线引、排水水闸及时响应，按方案调整调水强度或运行模式。日常排水水闸降低排水力度直至暂停排水，或改排为引调水；日常引水水闸加大引水力度，必要时可利用泵站动力引水。当重点河道所在片区工程调度不满足要求时，可视情况提出跨片区联合调度或外围水闸临时加泵等应急调度措施建议，加大引水力度，尽快恢复生态水位。    

1.III级响应

工作方案应明确，发布本区重点河道生态水位蓝色预警信息后，区水务局采取的响应措施。

原则上应根据水情预报分析发展趋势，充分利用辖区内工程调度，明确本区相关水闸调度方案，降低排水力度，加大引水量；必要时提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协调所在水利片的其他区联合开展调度，临时调整水利片水闸引排方案，尽快恢复区生态水位。
2.II级响应

工作方案应明确，发布本区重点河道生态水位黄色预警信息后，区水务局采取的响应措施。

原则上应充分利用片区内工程调度，明确相关水闸调度方案，进一步调整引水量（增加临时动力引水），减少排水量，必要时提请市水务局协调相关水利片开展联合调度。在加强工程调度的基础上，强化节约用水，保证生活用水，必要时削减工业用水，限制农业用水。
3.I级响应

工作方案应明确，发布本区重点河道生态水位红色预警信息后，区水务局采取的响应措施。

原则上应提请市水务局组织会商，统筹协调相关水利片水资源调度，尽力保障生态水位。在用足工程调度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用水管控，优先保证生活用水，严格限制工业和农业用水，区区联动，合力保障最低生态水位。

（三）预警响应结束

市水文总站发布预警结束信息后，本区结束预警响应，方案应描述响应结束后应开展哪些后续工作。原则上为区水务局宣布预警响应结束，并报市水务局。
五、组织保障与任务分工
（一）组织分工

区水务局结合本区实际情况，细化明确辖区内生态水位保障工作的任务分工和工作要求，明确各项工作责任主体。

（二）自查评估报告

方案应明确区水务局组织开展辖区内重点河道生态水位保障情况年度自查评估工作，并编制自查评估报告。自查评估报告原则上应包括年度水情概况（降水、水位、流量）、生态水位监测情况（监测及信息上报情况、生态水位达标情况）、水工程调度情况（引排口门调度、防汛调度、活水畅流调度、专项调度）、取水用情况（取水单位、许可取水量、实际取水量）、发生预警及响应情况（预警等级、响应情况、效果分析）。
六、保障措施

为落实重点河道生态水位保障工作方案，结合本区实际，明确相关保障措施。可参考以下原则：

（一）明确责任，加强监督

根据生态水位保障目标和任务，各区应分解落实工作责任主体，并将生态水位保障情况纳入绩效考核。区水务局应建立健全生态水位保障责任制和督查工作机制，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
（二）红线约束，保护优先
强化用水总量控制，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加强节约用水管理。区水务局应落实生态保护要求，协调好上下游、干支流关系，深化河湖水系连通运行管理和优化调度，维系重点河道生态系统安全。
（三）强化监控，信息共享

加强重要水利工程调度和重点用水单位的在线监控，提高信息采集、传输、存储能力。区水务局应配合市水务局，完善生态水位监管信息平台，提高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协同处置能力。区水务局应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活动，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共治的生态保障体系。


